
社團法人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體育紛爭仲裁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社團法人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五條第

三款辦理運動紛爭解決事務，就國民體育法第 37條所稱體育紛爭之仲裁相關

事項，訂定本仲裁規則。 

 

第 2 條 

本會辦理仲裁事件之程序，除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令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規則

之規定。 

 

第 3 條 

本會得就仲裁程序之進行，向仲裁人提出建議。 

 

第 4 條 

仲裁人應獨立、公正處理仲裁事件。 

 

第 5 條 

本會與仲裁人應就所處理之仲裁事件保守秘密。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令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6 條 

仲裁人應依仲裁法相關規定負告知義務。 

 

第二章  仲裁之申請及答辯 

 

第 7 條 

當事人向本會申請仲裁者，應預繳仲裁費用，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仲裁申請書，並按仲裁人及他方人數計算之繕本。 

二、有仲裁協議或載有仲裁條款之契約者，其協議或契約。 

三、有仲裁代理人者，其委任書。 

 

第 8 條 

仲裁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

事務所、營業所或公務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仲裁標的及其金額或價額。 

四、應受判斷事項之聲明及其事實與理由。 

五、年、月、日。 

前項申請書及繕本宜檢附有關之證據及其他資料。 

 

第 9 條 

本會收受仲裁之申請後，除不符前二條規定，應定期通知補正外，應即檢附仲

裁申請書及附件之繕本通知相對人答辯。 

 

第 10 條 

相對人收受前條之通知後，應於十日內向本會提出下列文件： 

一、答辯書，並按仲裁人及他方人數計算之繕本。 

二、有仲裁代理人者，其委任書。 

 

第 11 條 

答辯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應受判斷事項之聲明及其事實與理由。 

四、年、月、日。 

前項答辯書及繕本宜檢附有關之證據及其他資料。 

本會收受答辯書及其附屬文件後，應即檢送申請人。 

 

第 12 條 

當事人經他方同意或仲裁庭許可，得依本會所定辦法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

備將書狀傳送於本會，效力與提出書狀同。 

 

第 13 條 

對仲裁事件之當事人、仲裁標的或應受判斷事項之聲明，經他方當事人同意或

不甚礙他方當事人之防禦及仲裁之終結者，得變更或追加。 

仲裁係由一方當事人申請者，於申請書送達相對人前不受前項限制。 

第一項變更或追加逾越仲裁協議範圍者，非經他方當事人同意，仲裁庭不得許

可。因變更或追加而需補繳仲裁費用者，當事人應向本會預繳其差額。 

 

第 14 條 

相對人提出反請求者，準用第七條之規定辦理。仲裁庭並得將其與原仲裁程序

合併進行。 

當事人意圖延滯仲裁程序而提起反請求者，仲裁庭得不許可。 



第三章  仲裁人之選定 

 

第 15 條 

仲裁人由本會選定之。 

本會選定仲裁人，應於收受當事人申請之日起十日內選定之，並通知雙方當事

人及仲裁人。 

本會選定仲裁人，以選定三名為原則，或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得僅選定一名。 

仲裁庭由三名組成時，至少應有法律專業及體育專業之仲裁人各一名。 

仲裁人因迴避、辭任、疾病、死亡或其他原因出缺，或延滯履行仲裁任務者，

本會得依職權另行選定仲裁人。 

 

第 16 條 

仲裁人有體育紛爭仲裁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以下事由者，應即告知本會

及當事人： 

一、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法官應自行迴避之同一原因。 

二、仲裁人與當事人間現有或曾有僱傭或代理關係。 

三、仲裁人與當事人之代理人或重要證人間現有或曾有僱傭或代理關係。 

四、仲裁人與當事人間現有或曾有教練、選手指導或師生關係。 

五、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認其有不能獨立、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仲裁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於知悉迴避原因後十四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本會提出，本會應於接受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徵詢他方當事人及仲裁

人之意見後作成決定。 

雙方當事人請求仲裁人迴避者，仲裁人應即迴避。 

仲裁人迴避者，本會應於迴避決定作成日起或雙方當事人請求迴避之日起十日

內，另為選定仲裁人。 

 

第四章  詢問程序 

 

第 17 條 

仲裁庭決定之仲裁處所及詢問期日，應由本會於十日內通知雙方當事人。 

仲裁庭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請求，變更或延展詢問期日。 

 

第 18 條 

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 

仲裁程序，不公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 19 條 

當事人應就申請仲裁事項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聲明有關證據。 

當事人對於他方提出之事實及聲明之證據，應為陳述。 



一方當事人為國民體育法所稱特定體育團體者，仲裁庭得命其提出文書、勘驗

物或其他仲裁所需之證物，無正當理由不提出者，仲裁庭得認他造關於該證物

之主張或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選手或教練請求之事件，特定體育團體依法

應備置之文書，仲裁庭應告知其有提出之義務。拒不提出者，仲裁庭應即報知

本會，本會並應即陳報教育部為相關處置。 

 

第 20 條 

仲裁庭對當事人申請調查之事項，應命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並記明筆錄。但認

為不要者，不在此限。 

仲裁庭對於前項調查之結果，應命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並記明筆錄。 

 

第 21 條 

當事人之一方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於詢問期日或調查時到場者，不影響

仲裁程序。 

 

第 22 條 

仲裁庭得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說明。 

 

第 23 條 

當事人得以書面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 

 

第 24 條 

仲裁庭認有使用通譯之必要時，應預先通知本會。 

 

第 25 條 

本會辦理仲裁事件，有關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辦理。 

 

第 26 條 

本會應就仲裁詢問程序錄音，並據以作成仲裁詢問筆錄。 

當事人經本會允許，得在指定之時、地聽取前項錄音內容，並得支付費用請求

本會複製。 

第一項之錄音內容，應自判斷書交付或送達雙方當事人之日起保存三年。 

 

第 27 條 

仲裁詢問筆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詢問處所及年、月、日、時。 

二、仲裁人、案件管理人及通譯姓名。 

三、仲裁事件。 

四、到場當事人姓名，有代理人者，其代理人姓名。 



五、進行之內容。 

筆錄得由本會委託速記人員製作，案件管理人負責校對。 

筆錄應按仲裁人及雙方當事人人數計算製作繕本送達。 

當事人得向本會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筆錄。 

筆錄，應自判斷書交付或送達雙方當事人之日起保存三年。 

 

第 28 條 

當事人提出之文件、證據或其他資料以外文作成者，仲裁庭得要求該當事人提

出中文譯本。 

 

第 29 條 

仲裁庭認仲裁已達可為判斷之程度者，應宣告詢問終結。 

仲裁庭於宣告詢問終結後，作成仲裁判斷前，如有必要得通知雙方當事人再開

詢問。 

 

第 30 條 

和解成立者，仲裁庭應作成和解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由雙方當事人或其代

理人及仲裁人簽名或蓋章：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

事務所、營業所或公務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出席仲裁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和解事由。 

五、和解內容。 

六、和解成立之場所。 

七、和解成立之年、月、日。 

前項和解書，仲裁庭應於作成之日起三日內，報知本會，本會並應於收受之日

起二日內報知教育部備查。其原本應保存五年。 

 

第 31 條 

仲裁標的物易於敗壞或有緊急保存之必要者，一方當事人得向仲裁庭申請，經

雙方同意後，將其變賣或交由第三人保管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措施。 

前項情形，雙方當事人有仲裁協議者，仲裁庭得依仲裁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作

成和解；並命申請人預付可能發生之費用。 

 

第五章  仲裁判斷 

 

第 32 條 

當事人得以明示合意授權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前項授權合意，得於宣告詢問終結前為之，並不以書面為限，但須記明詢問筆

錄。 

 

第 33 條 

合議仲裁庭應於詢問終結後，就仲裁判斷進行評議。評議應作成書面，由參與

評議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有不同意見者，得附具其意見於評議簿。 

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過半數意見定之。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僅選定仲裁人一名

者，不在此限。 

關於數額之評議，仲裁人之意見各不達過半數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

多額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 

合議仲裁庭之意見不能過半數者，應以主任仲裁人之意見為仲裁決定。。 

 

第 34 條 

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 

 

第 35 條 

仲裁庭得為一部及中間判斷。 

 

第 36 條 

判斷書，應於宣告詢問終結之日起十日內作成。仲裁庭應於作成判斷書之日起

三日內，報知本會，本會並應於收受之日起二日內報知教育部備查。 

仲裁庭應於受選定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書。 

 

第 37 條 

判斷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

事務所、營業所或公務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有通譯者，其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但經雙方當事人同意無庸記載或僅記載要旨者，從其約定。 

六、曉示如為一方當事人申請仲裁者，當事人如不服判斷，應於判斷書交付或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之文字。 

七、年、月、日及仲裁判斷作成地。 

判斷書之原本，應由參與評議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拒絕簽名或因故不能簽名

者，由簽名之仲裁人附記其事由判斷書原本，應自作成之日起保存五年。 

 

第 38 條 

判斷書應以中文作成。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六章  附則 

 

第 39 條 

本規則仲裁案件之收費，依體育紛爭仲裁辦法第二十五條與第二十六條之規

定。 

因財產權而申請仲裁之事件，其仲裁標的之價額與仲裁費，由仲裁庭以書面核

定，送達當事人。 

當事人不服前項核定者，應於收受送達後五日內向本會提出審議申請書同時附

具理由，由本會轉送「仲裁標的價額及仲裁費爭議審議委員會」審議。該委員

會應於十日內將審議意見書送交仲裁庭及當事人。仲裁庭應於五日內依審議意

見重為核定，並送達當事人。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或請求退還依本規則所繳納

之仲裁費。 

當事人不依前項核定繳納仲裁費者，仲裁庭得就未繳納部分駁回之。 

因審議仲裁費爭議之日數，不計入仲裁期間。 

聲請仲裁或反請求之當事人，於提出仲裁聲請後至作成仲裁判斷前和解，或於

第一次詢問期日後至作成仲裁判斷前撤回仲裁聲請或反請求者，得於撤回後三

個月內聲請退還仲裁費用或反請求所繳費用三分之一。 

 

第 40 條 

本規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